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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号

泰州海事局关于进一步做好
政务服务批量事项预约“上门办”的通告

各相关单位和人员：

为深入落实江苏海事局关于政务服务“上门办”工作要求，精

准对接辖区企业群众高频批量政务需求，深化预约“上门办”服务，

优化营商环境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服务定义

预约“上门办”是指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，因业务批量集中、

办理时间紧迫或存在特殊困难，通过预约方式，由泰州海事局安

排工作人员前往指定地点，提供证书批量送达、政策宣贯、业务

指导或现场办理相关海事政务服务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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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服务对象

海事监管领域信用评价等级为“一般守信”及以上的航运公

司、船舶修造企业、船舶融资租赁/抵押业务集中的金融机构及其

他可能涉及海事政务事项批量办理的有关单位/个人等。

其中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、获评交通运输部海事局“安全诚

信航运公司”“安全诚信船舶”“安全诚信船长”的航运公司、船舶、

船员或被列入江苏海事局航运公司安全诚信等级Ⅰ级的航运公

司可优先服务，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“上门办”服务。

三、适用事项范围

（一）批量船员业务

一次性申办船员相关证书（包括船员适任证书、船员服务簿、

船员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认定、培训合格证等）申办（初次、换发、

遗失补发）超过 5本的。

（二）批量船舶文书签注业务

一次性申请船舶文书签注（《航海日志》《轮机日志》《车钟记

录簿》《垃圾记录簿》《油类记录簿》《消耗臭氧物质记录簿》等）

单次申请签注船舶超过 5艘，或签注文书超过 20本。

（三）批量变更船舶登记信息业务

同一申请人名下超过 3艘船舶需要办理变更船舶登记信息业

务的。

（四）批量送达证书

超过 5套/10张证书需集中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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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金融类批量登记

涉及船舶融资租赁、抵押登记，且一次性涉及 2艘及以上船

舶在同一家金融机构的业务。

（六）船舶证书文书“集成办”业务

根据船舶证书文书“集成办”要求，申请人提交一次申请，可

申请关联事项同步办理，主要为船舶“交易+营运”证书联办或海船

开航“一件事”涵盖的证书、文书集中办理。

（七）紧急/特殊事项

1.因船舶试航、交船、开航前等关键节点时限紧迫，经企业

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政务中心评估确需上门的；

2.因特殊原因无法或不便前往政务中心申请业务并经政务中

心评估确需上门的；

3.其他因特殊困难导致办理时限紧迫，经企业提出预约“上门

办”书面申请并在政务窗口完成受理的事项。

（八）业务宣贯事项

新法律法规生效后，涉及航运公司、船舶、船员可能需要集

中开展政策宣贯、培训的事项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预约申请

申请人通过电话（0523-86687676）或现场窗口提出预约，提

交《江苏海事局预约上门服务申请书》，声明“申请主体信用状况”

并承诺材料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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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格审核

工作人员在接到预约上门服务申请后，于 2个工作日内完成

审核：

1.通过系统核查申请人信用等级；

2.审核申请事项是否属于上门服务范围、批量标准是否达标、

时间地点是否合理。

对于符合要求的申请，予以受理，并与申请人确认上门时间、

地点、所需材料清单及批量明细等信息；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申请，

及时与申请人沟通，书面/电话告知原因。

（三）任务派发与准备

安排具备相应资质的不少于 2名工作人员组成上门服务小

组，提前根据申请事项做好准备工作。

（四）上门前复核

服务前 24小时，工作人员与申请人再次确认，提醒备齐材

料。如发现申请人临时被列入限制服务名单，有权中止服务。

（五）现场服务

1.工作人员准时到达，着装规范，佩戴海事执法证；

2.根据不同申请事项，提供证书批量送达、政策宣贯、业务

指导或现场办理等服务；

3.现场核验材料原件，按流程办理业务；

4.对于能现场办结的（如文书签注），当场办结；对于需审批

流转的（如证书制作），现场受理、收件，后续邮寄送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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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涉及跨部门协同办理的（如“交易+营运”证书联办），根据

相关规定要求及时跟进协调。

五、上门服务要求

1.工作人员应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指定地点。如因不可抗

力等特殊原因无法准时到达，应及时与申请人沟通，说明预计到

达时间，并争取申请人的理解。

2.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时，应着装整齐、佩戴海事执法证，展

示良好的海事形象。严格按照海事政务服务相关规定和流程办理

业务，确保服务质量和效率。

3.工作人员要热情、耐心、细致地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，使

用文明用语，尊重服务对象的意见和需求，积极解答疑问。

4.工作人员在上门服务过程中，必须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各

项规定，不得接受服务对象的礼品、宴请等，不得谋取私利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.如遇特殊情况，海事部门无法履行预约上门服务的，要提

前 24小时告知申请人，并做好解释工作，同时积极协调其他解决

方案。

2.若发现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重要信息，立即终止服

务，且 1年内不再为其提供“上门办”服务。

3.因申请人原因（如材料不齐、人员不到场）导致上门服务

无法办理的，计为一次“无效预约”，累计 2次者暂停其“上门办”

资格 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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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鼓励其他尚未达到批量事项预约“上门办”要求的申办主

体，通过强化内部管理、提升信用等级、规范业务办理等相关举

措，积极满足本制度规定的服务条件，并在达标后根据本制度要

求申请预约“上门办”服务。

5.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泰州海事局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江苏海事局预约上门服务申请书

泰州海事局

2026年 5月 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泰州海事局办公室 2026年 5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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